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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我县文化和旅游市场行政执法行为,持续优化发

展环境,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检查工作制度体系,提高行政执

法检查效能,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,激发市场活力,营造稳

定、规范、有序、健康的文化和旅游市场环境。现结合工作

实际,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思想和涉企执法监管行为方

面的指示精神和重要论述,认真落实中央和省、市、县委决

策部署,持续优化市场化、法治化营商环境,本着“谁主管、

谁负责”的原则,依法打击文化和旅游市场相关各类违法违

规行为,以执法检查工作推动文化旅游领域各经营单位有效

落实规范经营,保障文旅市场安全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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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目标

以构建群众更加满意的文化和旅游市场环境为目标,严

密组织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,坚持部门联动、行业自律、各

司其职、齐抓共管原则,高效开展联合执法,从重点区域、重

点领域领域入手,引导市场主体规范经营。

三、检查对象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(网吧)、歌舞娱乐场所、文化

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、旅行社等文旅行业。

四、检查方式

根据全县文化旅游行业实际,针对重点时段、重点环节

和存在的重点问题,以日常监管与集中检查相结合,按照“全

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效”的要求,充分运用联合执

法、“双随机”抽查等方法,深入开展各类文化和旅游市场

专项整治,进一步规范执法检查行为,提升执法检查水平,强

化执法检查力度,推动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落

实。

五、检查内容

(一)重大节假日检查

1.元旦、春节期间文旅行业执法监督检查:12 月下旬至

2 月上旬。

2.清明、“五一”小长假期间文旅行业执法监督检查:4

月下旬至 5 月初。

3.“中秋”“国庆”黄金周期间文旅行业执法监督检查:9

月份和 10 月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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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
按照“双随机,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要求,利用全国文化监

管服务平台，开展多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。

1.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检查:1次/年;7月-10月份。

2.旅行社行业监管联合抽查:1 次/年;7 月-10 月份。

3.文艺表演团体检查:1 次/年;7 月-10 月份。

4.娱乐场所联合抽查:1 次/年;7 月-10 月份。

(三)重点时段检查

1.全国“两会”期间文旅行业执法监督检查:3 月份。

2.暑期文旅市场专项整治:7月份和8月份。

3.冬季文旅市场行动:12月份至下年度3月。

（四）涉企执法检查

文旅市场日常检查采用随机抽查方式每月通过全国文

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抽查1-4次，专项检查按照《尉

氏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方案》在全国

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做检查计划按照要求全覆盖

检查。

(五)文化市场扫黄打非、扫黑除恶、及未成年人保护等

工作检查

根据省、市、县专项行动统一安排部署开展执法检查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。高度重视年度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的

贯彻执行工作,切实将本计划作为优化营商环境、减少随意

检查重复检查的重要举措予以落实。要对照工作计划,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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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情况,强化行政执法检查工作的规范性和计划性,统筹

开展日常行政执法检查工作。

(二)强化综合监管。构建全方位、多层次监管体系,完

善与市场监管、公安、交通、属地政府等部门联合检查机制,

强化条块结合、区域联动,实现事前、事中、事后全链条全

领域精准有效监管。

(三)强化数字赋能。提升“互联网+监管”能力,优化信

息技术在全县文化旅游市场各个领域监管执法,全面推动全

国文化市场监管信息化平台的应用,推进在线监管、远程监

管、移动监管、预控预警等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,提升问题

发现能力。

(四)强化宣传引导。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普法宣传、以案

释法,展示工作成效,创造良好氛围,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、

正确维权,引导市场主体自觉守法经营。及时发现和妥善处

理各类舆情,主动回应社会关切。

(五)及时总结提高。立足职责,对执法检查情况及时开

展“回头看”工作,认真检视发现的不足和问题,查缺补漏,

建立健全长效机制,巩固提升执法行动效果。

尉氏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2025 年 1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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